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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董事：

公司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

“希格玛”），具体负责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经过认

真客观地审计工作，希格玛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过审查，认为希格玛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

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在担任公司 2024 年年度审

计机构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具备应有的专业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

独立性及良好的诚信状况，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与所有股东的利益。经过

选聘程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建议公司继续聘任希格玛为公司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建议继续聘用希格玛为公司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负责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聘期一年，审计费用合计

40 万元，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2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5 万元，该审计

费用与 2024 年度审计费用相同。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董事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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